
法官及檢察官評鑑法草案 (2010 年 5 月 18 日)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建立法官與檢察官之評鑑及懲戒制度，維持法官及檢察官良好風氣，強化司法

公信力，維護司法信譽，特制訂本法。 
本法所稱法官檢察官評鑑包括一般性評鑑及個案評鑑。 
 

第二章  法官及檢察官評鑑 

第  二  條 

監察院設法官及檢察官評鑑諮詢委員會（下稱評鑑諮詢委員會），評鑑法官及檢

察官，其設置辦法由監察院訂之。 

評鑑諮詢委員會置評鑑諮詢委員十一人，由法官一人、檢察官一人、律師三人、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六人組成，互推一人為召集人。 

評鑑諮詢委員產生方式如下： 

一  法官部分，由全體法官票選二人，送請司法院院長從中遴任一人。 

二  檢察官部分，由全體檢察官票選二人，送請法務部長從中遴任一人。 

三  律師部分，各地方律師公會推舉一至三人，由律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辦理全

國律師票選三人。 

四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由監察院院長提名，經監察院會審議通過後遴聘。 

前項第一、二款之票選辦法分別由法院及法務部訂之，並得委託其他機關團體辦

理其票選。 

評鑑諮詢委員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 

評鑑諮詢委員之報酬支給辦法，由監察院訂之。 

 

第  三  條 

為處理法官及檢察官評鑑事務，監察院應設法官及檢察官評鑑處，其設置辦法由

監察院訂之。 
 
第  四  條 
評鑑諮詢委員會應每年對全體法官及檢察官進行一般性評鑑，得要求司法院及各

級法院、法務部及各級檢察署配合辦理，並得諮詢律師公會及社會團體之意見。 
評鑑諮詢委員會為進行一般性評鑑，應蒐集司法程序參與者之意見。（立法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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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程序者包括審檢辯及人民） 
評鑑諮詢委員會為進行一般性評鑑得向司法院及法務部調閱內部考核及統計分

析等相關資料 
一般性評鑑項目應包含問案態度、程序遵守、書類品質、品德操守。 
一般性評鑑之實施辦法由監察院訂之。 
一般性評鑑於完成後，應將結果立即對外公佈，如評鑑結果顯然不佳或發現應付

個案評錯事由，評鑑諮詢委員會應主動進行個案評鑑。 
 
第  五  條 
法官或檢察官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  濫用權力，侵害人權。 
二  品德操守不良，有損司法信譽。 
三  辦案態度不佳，有損司法信譽。 
四  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 
五  長期執行職務不力。 
六  違反職務規定情節重大。 
七  違反倫理規範，情節重大。 
八  無正當理由遲延案件之進行，致影響當事人權益。 
九  辦案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十  檢察官於偵查中，顯有違反偵查不公開、訊問筆錄不實、偵查手段不合法、

濫用強制處分權限等違失，情節重大。 
十一  偵查或審判案件顯然違誤，損及當事人權益或司法信譽，情節重大。 
十二  偵查或審判案件有其他違法或不當應付懲戒之事項。 
十三  依前條進行一般性評鑑結果認定顯然不佳者。 

前項第七款之法官及檢察官倫理規範，分別由司法院及法務部訂之。 

 

第  六  條  

人民對法官或檢察官之陳訴，應敘明與前條第一項第一至十二款所列情事有關之

具體事實，並得檢附相關證據資料。 
監察院應將前項陳訴案件交由評鑑諮詢委員會進行個案評鑑。 
監察委員發現法官或檢察官有應付評鑑事由者，得交由評鑑諮詢委員會進行個案

評鑑。 
評鑑諮詢委員會亦得主動進行個案評鑑。 

 
第  七  條 
人民對法官或檢察官之陳訴，牽涉其承辦之案件者，自該案件審理終結後始得進

行個案評鑑。無涉其承辦之案件者，應即進行個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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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評鑑諮詢委員會應為評鑑不受理之決議： 

一  不符合第六條第一項之規定，經命補正而未補正。 
二  不符合第五條規定之應付評鑑事由。 
三  曾經評鑑諮詢委員會決議之案件。 
四  已經職務法庭判決或監察院彈劾之案件。 
五  受評鑑人死亡。 
六  陳訴顯無理由。 

前項第三款有新事實或新證據者，陳訴人得重行陳訴。 
個案評鑑進行時，評鑑諮詢委員會應先行調查是否有第一項之情形，不得逕為實

質調查，或通知受評鑑人陳述意見。 
 
第  九  條 
受評鑑人經調查後無第五條之情事者，評鑑諮詢委員會應為無理由之決議。 
 
第  十  條 
評鑑諮詢委員會為前二條之決議者，應將結果通知陳訴人。 
 
第  十一  條 
受評鑑人經調查後有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十二款情事之一者，評鑑諮詢委員會

應以決議檢具事證，提請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依法處理。 
前項決議作成前，應予受評鑑人陳述意見之機會。 
 
第  十二  條 
評鑑諮詢委員會為第八條、第九條之決議，應由三名評鑑諮詢委員合議行之。 
評鑑諮詢委員會為前條之決議，應有全體評鑑諮詢委員三分之二之出席，出席委

員過半數以上之同意行之。 
評鑑諮詢委員會為進行個案評鑑，得調閱有關文件，派員訪視或通知關係人到會

說明。但所得資料，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得供人閱覽、抄錄或提供偵查、審判

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 
評鑑諮詢委員會行使職權，應兼顧評鑑功能之發揮及受評鑑人程序上應有之保

障，且不得影響審判獨立。 
個案評鑑之進行，非經受評鑑人之同意或評鑑諮詢委員會之決議，不得公開。 
 
第  十三  條 
受評鑑人經監察院彈劾者，應移送司法院職務法庭審理。 
 

第三章  職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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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四  條 
司法院設法官及檢察官職務法庭，審理法官及檢察官懲戒事項。 
 
第  十五  條   
職務法庭之審理及裁判，由法官二人、檢察官一人、律師一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三

人組成合議庭行之，並以資深法官為審判長。 
前項之法官，須實任法官十年以上，由全體法官票選四人，送請司法院院長從中

遴任兩人。 
第一項之檢察官，須實任檢察官十年以上，由全體檢察官票選兩人，送請法務部

部長從中遴任一人。 
第一項之律師，須執業十五年以上，由全體律師票選兩人，送請司法院院長從中

遴任一人。 
第一項之社會公正人士，由立法院推薦六人，送請司法院院長從中遴任三人。 
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各級法院院長、檢察總長及各級檢察署檢察長不得為職務

法庭之成員。 
第一項之律師及社會公正人士其報酬支給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職務法庭之成員，任期均為三年，得連任一次。 
 
第  十六  條 
法官或檢察官有第五條各款所列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依據法律所表示之見解，不得據為懲戒之事由。但顯然違反論理法則、經驗法則、

立法意旨或法律見解流於恣意，致侵害人民權益者，不在此限。 
 
第  十七  條 
法官及檢察官之懲戒方式如下： 

一  撤職。 
二  免除法官或檢察官職務，轉任非法官或檢察官之其他職務。 
三  減俸，依其現職月俸給總額或任職時最後月俸給總額一個月以上一年以

下。 
四  申誡。 

依應受懲戒之具體情事足認已不適任者，應予撤職。 
法官或檢察官依第一項第一款撤職者，當然免職。 
 
第  十八  條 
法官或檢察官有應受懲戒之情事，應自該事實終了之日起五年內，移送職務法庭

審理。但應受懲戒行為涉及承辦中之案件者，應停止期間之進行，並於停止原因

消滅後續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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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期間，牽涉承辦個案者，自該案件辦理終結之日起算。 
 
第  十九  條 
法官或檢察官經監察院移送懲戒者，除經職務法庭同意者外，在判決前，不得資

遣或申請退休。 
職務法庭於受理前項移送後，應將移送書繕本送交被付懲戒人所屬機關及銓敘機

關。 
 
第  二十  條 
職務法庭審理經監察院彈劾之案件，應通知監察院派員到庭陳述意見。 
 
第  二十一  條 
職務法庭審理案件均不公開。但經職務法庭認為有必要，或經被付懲戒人請求公

開時，不在此限。 
 
第  二十二  條 
職務法庭之審理，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行言詞辯論。 
職務法庭審判長於必要時，得命受命法官先行準備程序，闡明移送懲戒之事由。 
受命法官經審判長指定調查證據，以下列情形為限： 

一  有在證據所在地調查之必要。 
二  依法應在法院以外之場所調查。 
三  於言詞辯論期日調查，有致證據毀損、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顯有其他

困難。 
懲戒案件之審理程序，應予被告最後陳述之機會。 
 
第  二十三  條  
職務法庭審理懲戒案件，認為情節重大，有先行停止職務之必要者，得依聲請或

依職權裁定先行停止被付懲戒人之職務，並通知所屬法院院長或檢察署檢察長。 
職務法庭為前項裁定前，應予被付懲戒人陳述意見之機會。 
懲戒案件經職務法庭駁回者，被付懲戒人得請求復職，並補給其停職期間之俸

給。在停職期間領有俸給者，應於補給其俸給時扣除之。 
 
第  二十四  條  
職務法庭審理懲戒案件之程序及裁判，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公務員懲戒法之

規定。 
 
第  二十五  條 
職務法庭之判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當事人得提起再審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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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二  依法律或裁定應迴避之法官或檢察官參與審判。 
三  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通譯或證物經確定判決，已證明其為虛偽或偽

造、變造。 
四  參與裁判之法官及檢察官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已經證明，

或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 
五  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漏未斟酌。 
六  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應變更原判決者。 
七  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行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

或行政處分已變更。 
八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

釋為牴觸憲法者。 
再審之訴，於原判決執行完畢後，亦得提起之。 
 
第  二十六  條 
再審之訴專屬職務法庭管轄。 
 
第  二十七  條 
提起再審之訴，應於下列期間為之： 

一  以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為原因者，自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二  以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為原因者，自相關之裁判確定之翌日

起三十日內。 
三  以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六款為原因者，自發現新證據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四  以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八款為原因者，自解釋公布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為受懲戒人之不利益提起再審之訴，於判決後，經過一年者不得為之。 
 
第  二十八  條  
提起再審之訴，無停止裁判執行之效力。 
 
第  二十九  條  
職務法庭認為再審之訴不合法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第  三十  條  
職務法庭認為再審之訴顯無再審理由者，得不經言詞辯論，以判決駁回之。 
再審之訴雖有理由，職務法庭如認原判決為正當者，應以判決駁回之。 
 
第  三十一  條  
再審之訴之辯論及裁判，以聲明不服之部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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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二  條  
再審之訴，於職務法庭裁判前得撤回之。 
再審之訴，經撤回或裁判者，不得更以同一原因提起再審之訴。 
 
第  三十三  條  
職務法庭於職務案件裁判後，應將裁判書送達法官所屬法院院長或檢察官所屬檢

察署檢察長，院長或檢察長於收受裁判書後應即執行之，但無須執行者不在此限。 
 

第四章  附則 

第  三十四  條 
本法自公布後六個月施行。 

 


